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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物業最新進展 

 

茲提述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有關出售事項之公佈（「該公佈」），

除另有所述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具有該公佈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董事會宣佈賣方（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買方（獨立

第三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內容關於出售該物業，代價為21,512,400港元，有關該出售

事項的正式買賣協議（「正式買賣協議」）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八日簽訂，及預期出

售事項會於完成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或之前完成。 

 

董事會宣佈由於買方於完成日期前並沒有支付代價餘額，據此出售事項並無於完成日期

當日完成。 

 

假如上述事項有任何重大進展，董事會將適時透過公告通知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 

 

承董事會命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光如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光如先生、田誠先生及潘國政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

翠女士、戴祖璽先生及張志成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先生、郭琳廣，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譚競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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